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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法谭

警 戒 线

上海警方发起“砺剑2025”夏季战役，重点打击15类违法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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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车载同事就医出车祸，谁担责
法院二审判决酌情降低骑车人赔偿比例

怕晒闯红灯、怕热不戴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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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已注册图形商标算侵权？
“大牌”维权：格纹不是你想用就能用

出于同乡情谊，黎阿伯骑车载同事张阿
姨去医院体检，不料途中发生车祸导致张阿
姨受伤，“好心人”黎阿伯该不该担责？近日，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一
中院）审结了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案，改判减轻了骑车人的部分赔偿责任。

老乡载同事酿车祸

黎阿伯与张阿姨是同一家公司的保洁
员，也是老乡。因公司要求张阿姨尽快办理
健康证，某日清晨完成工作后，张阿姨请黎阿
伯骑电动自行车载她去医院体检。两人均未
向公司请假，黎阿伯出于好意便答应了。
途中，黎阿伯驾驶的电动自行车与吴女

士驾驶的小轿车发生碰撞。事故导致黎阿伯
和张阿姨均有不同程度受伤，张阿姨腰椎、胸
椎等多处骨折，电动自行车损坏。经交警部
门认定，黎阿伯因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且违
法载人，承担事故主要责任；吴女士承担次要
责任；张阿姨无责。
张阿姨认为，自己受伤是为了完成某公

司办理健康证的要求，黎阿伯陪其到医院体

检属于执行工作任务，应当由黎阿伯、某公
司、吴女士、吴女士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共同
承担赔偿责任。因未获赔偿，张阿姨将四方
诉至法院。

法院：搭乘人亦有责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保险公司作为事
故车辆保险人，首先应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
赔偿张阿姨损失，超出部分在商业三者险范
围内承担40%赔偿责任。对于超出保险理赔
范围及不属于保险理赔部分的损失，一审法
院认定应由黎阿伯承担60%的赔偿责任。同
时，一审法院驳回了张阿姨关于黎阿伯行为
属职务行为、公司应担责的主张，认为黎阿伯
陪同纯属个人情谊。
黎阿伯不服，向上海一中院提出上诉。

上海一中院受理上诉后，将二审的争议焦点
明确为：黎阿伯应否对张阿姨的损害承担赔
偿责任以及责任范围如何界定。
本案中，黎阿伯驾驶电动车存在违反交

通信号灯通行和违法载人的行为，是导致事
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具有明显过错，与张阿姨

的损害结果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故黎
阿伯作为侵权人应对张阿姨因交通事故所受
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黎阿伯提出张阿姨在本案中存在过错，

要求减免其赔偿责任。对此，上海一中院评
析后认为，张阿姨在交通事故中虽经交警部
门认定无责任，然其确实存在违规搭载电动
自行车的行为，客观上成年人搭载电动自行
车会增加车辆整体重量，影响车辆的制动距
离和稳定性，加大行车过程中的危险性。
同时，张阿姨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理应知晓电动自行车不能搭乘成年人，但是
她依然要求黎阿伯骑电动自行车带其去医院
体检，可见其主观上缺乏安全意识，将自身置
于一定的危险性中，对损害的发生亦有过错，
应对自身损失自行承担部分责任。
综上，上海一中院依法予以改判，酌情降

低了黎阿伯的赔偿比例，张阿姨自担了约
10%的赔偿责任，保险公司仍然承担40%的赔
偿责任。

（文中所涉及人名皆为化名）

本报记者 陈佳琳

本报讯（记者 解敏）将已注册为图形商标
的格纹图案作为围巾印花进行装饰性使用，是
否构成商标侵权？近日，普陀区人民法院审结
了一起涉“真假格纹”的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件。
格纹图案是博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

某公司）最具影响力和标志性的设计元素之
一，其于20世纪70年代就在英国将格纹图案
注册为商标，并于2000年在中国获得格纹商
标的注册，第G732879号、第13790169号、第
G987322号商标（以下统一简称权利商标）均
被核准使用在第25类服装配饰商品上，其中第
G732879号商标于2014年被认定为驰名商标。

2019年，博某公司发现绫某公司在多个网
购平台上销售多款名为“经典英伦格子围巾”
“欧美风”“彩色格子”的围巾商品，使用与权利
商标相同或近似的格纹图案。博某公司遂诉

至法院，要求绫某公司停止侵权并销毁库存侵
权商品，另赔偿博某公司损失150万元。
绫某公司将与其权利商标相同或近似的

格纹图案平铺使用于围巾上，属于能够识别商
品来源的商标性使用行为，极易造成相关公众
混淆。被诉侵权围巾的吊牌、包装袋上仅显示
绫某公司的名称、地址，消费者看到上述信息
即会认为该围巾由其生产，绫某公司作为侵权
商品的生产者、销售者，理应承担侵权责任。
绫某公司辩称，首先，被告围巾上使用了

其公司品牌文字商标，与原告围巾上使用的
“B????”文字商标不同，两者区分商品来源的
差异是各自的文字商标，被控侵权围巾上的
格纹图案仅系装饰性使用，与权利商标既不
相同也不相近，不会造成消费者混淆。其次，
被控侵权围巾系被告向第三方采购所得，绫某

公司经营范围不包括生产，并非被控侵权围巾
的生产商，公司销售不知道构成了侵权的商品
且能说明合法来源，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普陀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将商标用于

商品、商品包装等处，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用
于识别商品来源，即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
被控侵权围巾上的格纹图案虽在线条宽

窄上与上述权利商标略有不同，但以相关公众
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二者在视觉上基本无差
别，加上权利商标曾被认定为驰名商标，具有
较高知名度，当相关公众看到被控侵权围巾上
的格纹图案时，易对商品来源产生误认或者认
为其与博某公司有特定的联系。绫某公司未
提供证据证明其系从案外人处购得围巾，而
被控侵权商品的吊牌上仅标注绫某公司名
称、地址、电话，客观上起到了标明商品生产
者的作用。绫某公司生产、销售被控侵权围
巾的行为侵犯了博某公司的商标专用权。
最终，人民法院判决绫某公司停止侵权、

销毁库存侵权商品，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
支共计40万元。

本报讯（记者 鲁哲 通
讯员 陆毅豪）只需使用“开
店神器”就能“无缝”实现各
平台开设“分店”？看似方便
商家的背后是否另有隐情？
近日，闵行警方在市公安局
网安总队的指导下，捣毁一
个利用“一键搬店”软件非法
牟利的犯罪团伙，抓获7名
嫌疑人，当场扣押用于作案
的电脑、硬盘等设备，涉案金
额约20万元。
目前，犯罪嫌疑人邹某、

康某等7人因涉嫌提供侵
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
统程序、工具罪和破坏计算
机信息系统罪已被闵行警方
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近日，美团平台通过风

控系统拦截到一些商家账号
存在异常访问的情况，疑似
有第三方软件恶意爬取商家
数据，遂至闵行公安分局报
案。民警了解到，商家如需在
其他外卖平台开设店铺，需要
重复上架商品的图片、价格
和介绍，而“开店神器”则能
一次性复制、上传信息，做到“省时省力”。
“我的店被复制了，老板不是我。”案件

侦办中，外卖电商经营者王先生向办案民
警反映，自己经营多年的餐饮店，靠品质赢
得不少回头客，最近竟在其他外卖平台上
被完整“复制”，连菜品图片、价格都一模一
样。更让他愤怒的是，这家店铺并非他的
分店，而是彻头彻尾的“李鬼”，消费者发现
实际菜品不一致，纷纷投诉商家。
根据平台企业提供的线索，警方对案件

开展深入调查，一款名为“智多星”的“一键搬
店”软件逐渐浮出水面。该软件通过拦截用
户流量、非法侵入服务器等手段实现“一键搬
店”。警方发现，在“一键搬店”过程中，店铺商
品、图片、标签等信息将被一一复制上传，商
家用于登录平台的用户名、密码等隐私信息，
也会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存储在幕后服务
器中，这将严重侵害商家的数据安全，商家
可能面临资金被盗、被骚扰、被诈骗等问题。
闵行分局民警赴江西等地开展集中行

动，在当地警方配合下成功抓获一个集开
发、推广、销售的犯罪团伙。经审讯，嫌疑
人邹某向警方如实供述开发相关软件的犯
罪事实，累计牟利约20万元。

夏季，文旅市场火爆，夜间经济活跃，人
流密集。与此同时，随着晚间活动增多，寻衅
滋事、打架斗殴、酒驾醉驾、“飙车炸街”等，成
为夏季易发违法犯罪。如何更好地守护夏日
“烟火气”？

今年6月以来，上海警方组织开展“砺剑
2025”夏季战役，重点打击15类违法犯罪，包
括互联网企业内部腐败犯罪，直播经纪公司
虚开逃税犯罪，涉养老投资、康养旅游类非法
集资犯罪，汽车融资租赁领域合同诈骗犯罪，
资金非法外流洗钱犯罪，扰乱消费市场“黄
牛”类违法犯罪，非接触诈骗犯罪，侵犯知识
产权犯罪，涉企网络谣言及舆情敲诈等，共侦
破刑事案件800余起。
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助理庄莉强警官介

绍，今年以来，全市刑事案件发案同比下降
6.3%，恶性刑事案件即发即破，入户盗窃破案

率超过95%，社会治安持续向好，有力护航法
治化营商环境、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守护夏夜“烟火气”

露天排档、夜宵集市、纳凉避暑场所、公路
商店……上海警方将街面巡逻力量向全市夜
间经济活跃点位延伸。一方面，有效遏制寻衅
滋事、打架斗殴等夏季易发违法犯罪；另一方
面，确保各类安全隐患发现在早、处置在小。
例如，在浦东，花木派出所民警带领社保

队员和辖区餐饮娱乐场所商户负责人，每天20
时至次日凌晨2时一起开展巡逻防控，形成“任
务共担、责任共负、成果共享”的良好氛围。在
金山，针对沙滩音乐啤酒节期间临时用电增加
的情况，象州路派出所会同多部门深入现场，
围绕舞台线路铺设、摊位用电安全、灭火设备
等情况每日开展巡查，确保活动现场安全。
夏季是旅游旺季，群众出行出游活动增

多，“黄牛”哄抢倒卖各类演出票券、拉客宰客
等滋事扰序违法行为易发，对此，上海警方坚
持打早打小打苗头，聚焦热门活动、热销产品

等，线上线下集中挖掘各类扰乱消费市场的
“黄牛”违法犯罪线索并开展核查，同步加大
对热门商圈、度假区、体育场馆等易滋生“黄
牛”违法活动的重点部位巡逻盘查，及时查处
拉客消费、倒卖演出票券、网上倒卖哄抢热销
玩具的外挂软件等各类案件，有效维护本市
消费市场秩序。

严打易发交通违法

夏季炎热，有个别骑行者“怕晒闯红灯”
“怕热不戴盔”，对此，公安交管部门在加强路
面纠违的同时，通过RFID、无人机、视频巡逻
等科技手段赋能管理。夏季也是快递外卖行
业忙碌的时节，公安交管部门将根据数据研
判，动态约谈“高风险平台企业”“低星级配送
站点”，并对未落实交通安全主体责任的依法
予以处罚。

在“飙车炸街”方面，公安交管部门综合
历史违法数据、噪声监测及市民反映情况，科
学部署整治卡点，通过“视频巡查+路面执法”
开展严查严处。夏季战役以来共查获“炸街”

以及非法改装行为236起、无证驾驶以及准驾
不符摩托车驾驶人11名。此外，在酒驾查处
方面，公安交管部门重点聚焦餐饮娱乐场所、
商圈、夜市周边道路以及郊区国省道、农村地
区公路等风险路段，针对性设卡开展酒驾夜
查，行动以来共查处酒后驾驶机动车违法行
为1000余起，其中达到醉驾标准580余起，同
时查处醉酒驾驶电动自行车290余起。

7月12日，奉贤一男子酒后驾车在川南
奉公路与一辆同向行驶的电动自行车相撞
后，竟不顾受伤的骑行者，弃车逃离现场，为
躲避警方追查几经辗转回到住所。仅10分钟
后，民警便将其抓获，经检测其血液中酒精含
量为259mg/100ml，达到醉酒标准。所幸被撞
骑行者无生命危险，目前，男子项某因涉嫌危
险驾驶罪被奉贤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据悉，夏季战役以来，上海公安交管部门
扎实推进各类易致祸易致乱突出交通违法行
为专项整治，组织全市统一行动9次、片区联
动整治32次，全市涉交通违法类110警情同
比下降9.4%。 本报记者 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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